
    茲聲明本股東持有  貴公司        年之現金增資認股權，轉讓與下列受讓人所有，

倘受讓人未於股款繳納期限內繳足股款，依法即喪失認股權利，公司得另洽特定人認購，

請  查照辦理。   此   致

聯絡電話:

登錄： 經辦/核印：覆核：

出讓人原繳費組號 出讓人新繳費組號 受讓人新繳費組號 聲請書編號

出

讓

人

戶號:
出讓可認股數

出讓人

原留

印鑑戶名:
剩餘可認股數

出讓人原繳費組號 出讓人新繳費組號 受讓人新繳費組號 聲請書編號

出

讓

人

戶號:
出讓可認股數

出讓人

原留

印鑑戶名:
剩餘可認股數

出讓人原繳費組號 出讓人新繳費組號 受讓人新繳費組號 聲請書編號

出

讓

人

戶號:
出讓可認股數

出讓人

原留

印鑑戶名:
剩餘可認股數

出讓人原繳費組號 出讓人新繳費組號 受讓人新繳費組號 聲請書編號

出

讓

人

戶號:
出讓可認股數

出讓人

原留

印鑑戶名:
剩餘可認股數

出讓人原繳費組號 出讓人新繳費組號 受讓人新繳費組號 聲請書編號

1.受讓人如為新戶，請檢附印鑑卡及身分證(公司登記證明文件)影本各乙份。

2.以下資料為出讓人填寫，並將原現金增資認股繳款書同時繳還公司。

出

讓

人

戶號:
出讓可認股數

出讓人

原留

印鑑戶名:
剩餘可認股數

身分證編號：

出讓人原繳費組號 出讓人新繳費組號 受讓人新繳費組號 聲請書編號

現金增資認股權轉讓 / 變更聲明書

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人

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
申請日期:

受

讓

人

戶號:
受讓可認總股數

受讓人

原留

印鑑

戶名:

是否為內部人或內部人之

關係人。 1.□是 2.□否

是否為內部人或內部人之

關係人。 1.□是 2.□否

是否為內部人或內部人之

關係人。 1.□是 2.□否

是否為內部人或內部人之

關係人。 1.□是 2.□否

是否為內部人或內部人之

關係人。 1.□是 2.□否

是否為內部人或內部人之

關係人。 1.□是 2.□否


